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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考点 2020 年医师资格考试（西医类别、乡村全科）

现场确认通知
各位考生：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为减少报考人员聚集，落实疫情防控工作,按照国

家及省卫健委 2020 年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现场审核有关要求，南阳市卫健委结合我

市实际情况，现将南阳考点 2020 年医师资格考试报名现场审核确认工作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报名材料审核及现场确认

1、各县（市）区考生的报名材料收缴初审由各县（市）区卫健委负责，市直

各医疗卫生机构考生报名材料收缴初审由市直各医疗卫生机构负责。每位考生上缴

初审材料具体时间由各县（市）区卫健委、市直各医疗卫生机构确定。

2、各县（市）区卫健委、市直各医疗卫生单位初审通过后，将考生材料送至

南阳市卫健委考试中心审核。

3、个人信息有错误需修改的，提前在《医师资格考试网上报名成功通知单》

上清楚标注正确信息。待考点资格审核通过后，考生携带身份证原件按预约时间到

考试中心采集指纹、现场照相，并将打印的《报名暨授予医师资格申请表》签字确

认并再次认真核对，信息一经确认一律不得更改。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师

资格考试委员会公告》（2017 年第 01 号）文件规定，2017 年起已不再受理因考生

信息填报错误导致的合格人员信息修改。如何预约信息采集时间详见附件 1。

二、具体时间安排

各县（市）区卫健委、市直各医疗卫生机构根据考点安排统一到南阳市卫健委

考试中心进行报名资格审核（地址：市车站南路 1673 号，中达路与车站路十字口

向北 150 米路东；联系电话：63519629）。

南阳考点 2020 年医师资格报名资格审核预约时间安排表

序号 时 间 县、市、区

1
2020 年 4 月 8 日星期三上午审核

审核通过考生 9 日可以网上预约 10 日照相
市直医疗卫生机构

2
2020 年 4 月 8 日星期三下午审核

审核通过考生 9 日可以网上预约 10 日照相
市管医疗卫生机构

3
2020 年 4 月 9 日星期四上午审核

审核通过考生10日可以网上预约11日照相
方城县

4
2020 年 4 月 9 日星期四下午审核

审核通过考生10日可以网上预约11日照相
油田、官庄工区

5
2020 年 4 月 10 日星期五上午审核

审核通过考生11日可以网上预约12日照相
西峡县

6
2020 年 4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审核

审核通过考生11日可以网上预约12日照相
淅川县

7
2020 年 4 月 11 日星期六全天审核

审核通过12日考生可以网上预约13日照相
唐河县

8
2020 年 4 月 12 日星期日上午审核，

审核通过考生13日可以网上预约14日照相
镇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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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20 年 4 月 12 日星期日下午审核

审核通过考生13日可以网上预约14日照相
社旗县

10
2020 年 4 月 13 日星期一全天审核，

审核通过考生14日可以网上预约15日照相
邓州市

11
2020 年 4 月 14 日星期二全天审核

考生 15 日可以网上预约 16 日照相
宛城区

12
2020 年 4 月 15 日星期三上午审核

审核通过考生16日可以网上预约17日照相
内乡县

13
2020 年 4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审核

审核通过考生16日可以网上预约17日照相
南召县、鸭河工区

14
2020 年 4 月 16 日星期四全天审核

考生 17 日可以网上预约 18 日照相
卧龙区

15

2020 年 4 月 17 日星期五上午审核

审核通过考生18日可以网上预约19日照相 桐柏县

16

2020 年 4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审核

审核通过考生18日可以网上预约19日照相 新野县

17

2020 年 4 月 18 日星期六上午审核

审核通过考生19日可以网上预约20日照相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高新区

18

2020 年 4 月 18 日星期六下午审核

审核通过考生19日可以网上预约20日照相 处理遗留

三、老考生走简易程序报考，具体要求

1、未通过上年度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或医学综合笔试的考生，如报考

信息没有任何变化，可在第二年现场确认时提交上一年度《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暨授

予医师资格申请表》、《试用期考核证明》和身份证，并签署《医师资格考试现场

确认简易程序知情承诺书》，不需再次提交毕业证书、学历认证报告等其他书面材

料。

2、报考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生继续提供《报考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

师资格考试知情同意书》《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名审核法定代表人责

任承诺书》。

3、考生《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暨授予医师资格申请表》遗失、照片签字盖章不

全、污损无法辨认、隔年使用等情况的不适用简易程序，仍按标准程序提交现场确

认材料。

4、考生报考信息有变化而提交虚假承诺的，视为提交虚假报名材料。依据《医

师资格考试违纪违规处理规定》第七条第七款给予取消当年考试成绩，2 年内不得

报考处理。

四、2020 年考生初审时提交材料及排列顺序

1、报考临床助理执业医师：

①毕业证书；

②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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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学历证明/学历认证报告(网上学历证明须在 5 月 30 日前有效）；

④医师资格考试试用期考核证明(附件 2)；

⑤身份证复印件；

⑥2019 年毕业生提供《应届医学专业毕业生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承诺书（附件 6）；

⑦试用机构为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需要提供带教老师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

证书复印件；

⑧试用机构为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的需要提供医疗机构许可证正本及副本复

印件。

2、临床助理执业医师报考临床执业医师

①助理执业证书（不得装订内页）；

②助理资格证书（不得装订内页）；

③毕业证书；

④报名表；

⑤学历证明/学历认证报告(网上学历证明须在 5 月 30 日前有效）；

⑥执业助理医师报考执业医师执业期考核证明（附件 3）；

⑦身份证复印件；

⑧试用机构为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的需要提供医疗机构许可证正本及副本复

印件。

说明：助理升执业年限要求见附件 10

3、直接报考临床执业医师

①毕业证书；

②报名表；

③学历证明/学历认证报告(网上学历证明须在 5 月 30 日前有效）；

④医师资格考试试用期考核证明（附件 2）；

⑤身份证复印件；

⑥2019 年毕业生提供《应届医学专业毕业生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承诺书》（附件

6）；

⑦试用机构为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需要提供带教老师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

证书复印件；

⑧试用机构为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的需要提供医疗机构许可证正本及副本复

印件。

4、口腔类考生提交材料同临床类考生

所在试用医疗机构应设有口腔诊疗科目，所有医疗机构均需提交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复印件。请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放到最下方。

5、报考乡村全科助理执业医师需提交材料

①身份证；

②毕业证书；

③学历证明/备案表/学历认证证书(网上学历证明须在有效期内)；

④报名成功通知单；

⑤医师资格考试试用期考核证明（附件 2）；

⑥身份证复印件；

⑦报考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知情同意书（附件 8）；

⑧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名审核法人责任承诺书（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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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20 年应届毕业研究生报考临床执业医师

①学生证；

②第一学历证书；

③在读研究生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④学校研究生处提供的名单中有本人信息；

⑤报名成功通知单；

⑥学校教学医院出具的实习证明（不得在非教学医院报名）；

⑦学校研究生处出具的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证明，非专业型研究生不得报考；

⑧《当年毕业医学专业研究生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承诺书》；

⑨身份证复印件；

⑩其他材料。注：须在 2020 年 8 月 1 日前到考点验证毕业证及学位证和毕业

证学历证明。

7、个体诊所注册临床助理医师报考临床执业医师

①助理执业证书（不得装订内页）；

②助理资格证书（不得装订内页）；

③法定代表人医师资格证书；

④法定代表人医师执业证书；

⑤毕业证书；

⑥报名表；

⑦执业助理医师报考执业医师执业期考核证明（附件 3）；

⑧学历证明/学历认证报告（要求同前）；

⑨身份证复印件；

⑩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本及副本复印件；

同一诊所多个助理医师报考的，材料应集中申报。

8、归国留学生报考

①毕业证书；

②学历认证报告；

③报名表；

④学校所在国医师考试机构出具的，该学校该专业毕业生可以在该国参加医师

资格考试的证明；

⑤入学期间护照；

⑥医师资格考试试用期考核证明；

⑦身份证复印件；

⑧2019 年毕业生提供《应届医学专业毕业生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承诺书》；

⑨试用机构为二级或以下医疗机构的（含二级）需要提供医疗机构许可证正本

及副本复印件；

⑩试用机构为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需要提供带教老师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

证书复印件。

四、简易程序报名提交材料及排列顺序

1、报考临床、口腔医师（含助理和执业）

①报名成功通知单；

②医师资格考试试用期考核证明；

③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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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上一年度《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暨授予医师资格申请表》和上一年度《试用期

考核证明》；

⑤签署《医师资格考试现场确认简易程序知情承诺书》，不需再次提交毕业证

书、学历认证报告等。

2、报考乡村全科助理执业医师另需提交材料

报考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生继续提供《报考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

格考试知情同意书》《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名审核法定代表人责任承

诺书》。

注意事项：

①所有材料凡未注明复印件者，均要求原件；

②试用机构为二级以下（含二级）医疗机构，以及不设床位的医疗机构，均需

提供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并放在个人材料最后一张位置；

③所有材料向左上角对齐装订，请勿将信息页、证书姓名、照片等页装订在一

起；

④所有原件照片加固钉牢，以免丢失，丢失概不负责；

⑤网上学历证明有效期须在 5 月 30 日前有效；

⑥所有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⑦五年制大专报考需要另提交报考知情同意书和承诺书；

⑧申请短线加试的考生另需提交短线加试申请表。

南阳市卫健委考试中心

2020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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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现场确认预约挂号系统使用说明

考生预约手机端入口：http://phy.precare.cn/dist/index.html

考生操作页面流程（使用考生入口）

一、从登录到预约

1.根据给出的入口（http://47.104.199.16:1688/dist/index.html

）点击进入。填写信息，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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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登录后，考生先核实信息，激活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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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激活后，去预约。查看本审核点预约规则，点击选择时间，选择日期，选择

时间，点击确定，确认预约。即可预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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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约成功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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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看预约信息

1.考生预约成功后，点击预约成功页的确认按钮（如上图左），可看到预约记

录，如上图右。

2.已预约过的考生登录该预约系统，可直接看到预约记录。如上图右。

三、取消预约、重新预约

1. 考生在“我的预约记录页”（如上图右），点击重新预约，可重新预约



- 11 -

2.考生在“我的预约记录页”点击取消预约，可重新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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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签到流程

审核点管理员登录后台管理系统，在现场审核点管理-现场审核点列表，点击本审核

点上的生成签到码按钮，即可生成。

考生在现场用微信扫描签到码，可签到成功（如下左图）。

注意：考生预约的审核点与扫码签到的审核点不一致，不能签到成功（如上右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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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医师资格考试试用期考核证明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所学专业 医学学历

取得学历

年 月

有效身份

证件号码

证 件

有效期

报考类别

试用机构

名 称

地 址 邮 编

登 记

号
法人姓名

试用起止

时 间
（ ）年（ ）月 至（ ）年（ ）月

主 要 试 用

岗位(科室)

岗 位 ( 科 室 )

名 称

带教老师评价 带 教 老 师

医 师 执 业 证 书 号 码
带教老师签字

合 格 不合格

试 用 机 构

考 核 意 见

我单位承诺：本表内容及所附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如有不实，我单位愿

承担相应责任及由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合格 （ ） 不合格（ ）

单位法人代表/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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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带教老师对考生从岗位胜任力（如：基本技能、医患关系、医际关系及职业道德操

守等方面）作综合评价是否合格，并在相应栏目划“√”。

2.军队考生须提交团级以上卫生部门的审核证明。

3.本表栏目空间不够填写，可另附页。

附件 3

执业助理医师报考执业医师执业期考核证明

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编号：（ ）

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编号：（ ）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医学学历 所学专业
取得学历

年 月

报考类别
有效身份

证件号码

证 件

有效期

工作机构

名 称

地 址 邮 编

登 记

号
法人姓名

工作起止

时 间
（ ）年（ ）月 至（ ）年（ ）月

主 要 工 作

岗位(科室)

岗 位 ( 科 室 )

名 称

带教老师评价 带 教 执 业

医 师 执 业 证 书 号 码
带教老师签字

合 格 不合格

工 作 机 构

考 核 意 见

我单位承诺：本表内容及所附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如有不实，我单位愿

承担相应责任及由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合格 （ ） 不合格（ ）

单位法人代表/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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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带教老师对考生从岗位胜任力（如：基本技能、医患关系、医际关系及职业道德操

守等方面）作综合评价是否合格，并在相应栏目划“√”。

2.军队考生须提交团级以上卫生部门的审核证明。

3.本表栏目空间不够填写，可另附页。

附件 4

2020年医师资格考试短线医学专业加试申请表

个人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工 作 单 位 工作岗位

加 试 内 容 院前急救 □ 儿科 □

考生承诺

1. 本人自愿申请参加 2020 年医师资格考试短线医学专业加试。

2. 本人获得医师资格后，限定在加试内容所对应岗位工作。

3. 通过加试获得的医师资格不作为加试专业范围之外的注册、执业资格依据。

4. 以上个人申报信息真实、准确、有效。

5. 本人能够遵守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意承担由此而造成的一切后果。

考生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单位审核：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考点审核:

考点盖章:

经手人签字：

考区审核：

考区盖章：

经手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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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当年毕业医学专业研究生

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承诺书

本人为学校 a 专业，专业学位研究生。并将于年月日毕业。

本人了解并清楚《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规定（2014 版）》中关于 2015 年 1

月 1 日以后入学的学术学位研究生，其研究生学历不作为报考各类别医师资格的学

历依据的规定。并承诺将于今年 8 月 1 日前，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及时

交考点办公室。

如违诺或出具虚假证明，本人愿承担由此引起的责任，接受取消当年医师资格

考试资格的处理，并纳入社会信用体系管理。

考生签字：

有效身份证明号码：

手机号码: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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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应届医学专业毕业生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承诺书

本人于 年 月 日毕业于 学

校 专业。自 年 月起，在

单位试用，至 年 月试用期将满一年。

本人承诺将于今年医学综合笔试前，将后续试用累计满一年的《医师资格考试

试用期考核证明》及时交考点办公室。

如违诺，本人愿承担由此引起的责任，并接受取消当年医师资格考试资格的处

理。

考生签字：

有效身份证明号码：

手机号码：

年 月 日



- 18 -

附件 7

五年一贯制大专毕业生报名医师资格考试知情同意书

依据原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要求（2014 版）:

（一）五年一贯制专业大专毕业生报考执业助理医师的，只能在乡镇卫生院进

行试用。

（二）五年一贯制专业大专毕业生考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后，必须注册在乡镇

卫生院或村卫生室执业，执业五年后可变更至县级医院。

（三）五年一贯制大专毕业生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并执业满两年后，可以报

考执业医师资格，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后不限制注册地点。

以上内容已全部知晓，并认真执行。

报考人签名：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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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报考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知情同意书

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公告（2020 年 01 号）有关要

求：

（一）报考者需要在乡镇卫生院或村卫生室工作满一年且考核合格；具备符合

《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规定（2014 版）》中报考临床类别、中医类别或中西医结

合类别医师资格的学历要求。

（二）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限定在报名所在乡镇卫生院或村卫生室执业。

（三）取得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人员，在学历和专业符合国家医师资格

考试报名资格相关规定的条件下，可以报考临床或中医类别执业医师。

以上内容已全部知晓，并认真执行。

报考人签名：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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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名审核

法人责任承诺书

为加强本单位医师资格考试管理工作，落实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管

理措施，确保考生报考条件真实有效，现承诺如下：

一、严格按照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河南省中医管理局《关于开展乡村全科

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的通知》（豫卫医〔2018〕6 号）有关要求，加强乡村全科

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政策宣传和考生报名资格审查，遵守《医师资格考试违纪处

理暂行规定（2014 版）》要求和责任追究制度，严格做好本单位参加乡村执业助理

医师考试人员资格审核及出证工作。

二、经审核，特此证明我单位具备报名资格。

如有不实，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名 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公章）

（手写签字，请勿用章） 年 月 日

省辖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医管理局（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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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2015 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年限一览表

2020 年度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审核年限一览表

级 别 学 历 资 历

助理
中专学历 2019 年及以前毕业

大专学历 2019 年及以前毕业

执业

本科学历 2019 年及以前毕业

硕士学历 2019 年及以前毕业

博士学历 2019 年及以前毕业

助理升执

业

中专学历 2015 年取得助理医师资格，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注册

2018 年 10 月 1 日后省内外迁入的注册时间截止到 2020 年 8 月应注册满 60 个月

大专学历 2017 年取得助理医师资格，2018 年 10 月 1 日前注册

2018 年 10 月 1 日后省内外迁入的注册时间截止到 2020 年 8 月应注册满 24 个月

注：1、取得助理资格证书后又上学取得的成人教育后学历可用作医师报考；

2、试用机构为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的须提供《医疗机构许可证》正本、副本复印件。

3、试用机构为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需要提供带教老师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复印件。

4、要求所有复印件 A4 纸复印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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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考 试 承 诺 书（样本）

甲方： 单位

乙方：考生

我是参加 2020 年国家医师资格考试的考生，已认真阅读《医师资格违纪违

规行为处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等有关考试规定，为

维护此次考试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公平性，我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1.保证报名时所提交的报考信息和证件真实、准确。

2.自觉服从考试组织管理部门的统一安排，尊重每一位监考老师，接受监考

人员的检查、监督和管理。

3.树立与不良风气作斗争的勇气和决心，敢于检举揭发考试作弊行为。

4.考后不散布、不传播考试试题，不参与网上不负责任的议论。

5.严格遵守南阳考点国家医师资格考试考生须知中所有规定。

6.保证在考试中诚实守信，自觉遵守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有关法律法规、考试

纪律和考场规则。不替考、不携带手机、电子小橡皮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不做

违规违纪之事。

7.如违背以上承诺，自愿按相关规定接受处罚，并愿意接受取消本人考试

诚信档案库记录期内考试报名资格、解聘、辞退等后果。（此项单位具体制定，

要求必须执行）

甲方：（单位负责人） 乙方： (考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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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医师资格考试现场确认简易程序知情承诺书

我申请启用河南考区医师资格考试报名现场确认简易程序，并承诺本年度报

考信息与去年相同无任何变化。

我承诺报考信息有变化而提交虚假承诺的，将接受取消当年考试成绩，2年

内不得报考的处理。

考生签名：

身份证号码：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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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医师资格考试报考类别代码对照一览表

（西医类别）

序号 类别 代码

1

执业

临床执业医师 110

2 口腔执业医师 120

3 公共卫生执业医师 130

4

助理

临床执业助理医师 210

5 口腔执业助理医师 220

6 公共卫生执业助理医师 230

7 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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